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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案由：據審計部 101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行政院

原住民族委員會執行原住民族部落遷建計畫，間有辦

理進度延宕情事乙案。 

調查意見： 

據審計部 101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行政院原

住民族委員會（下稱原民會）執行原住民族部落遷建計畫，

間有辦理進度延宕情事乙案，經函請原民會查復到院，並於

民國（下同）102 年 12 月 13 日約詢原民會副主任委員高揚

昇、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103 年 1 月 22 日與行政院研究

發展考核委員會合併改制為國家發展委員會，下稱經建會)

相關主管人員，103 年 1 月 20 日至臺中市和帄區松茂及新佳

陽部落、1 月 21 日至南投縣仁愛鄉翠巒及瑞岩部落現場履勘

，業經調查竣事，茲將調查意見臚述如下： 

一、原民會辦理原住民族部落遷建計畫過程，未即時提出說

明遷建計畫辦理原則與經建會之認知不同，而經建會亦

未考量原住民族文化差異性與居住地理環境位置複雜

性，一再主張先擬「整體部落遷建計畫」政策方案，雙

方未能充分溝通，意見遲遲無法整合，致該計畫(草案)

提出迄今已逾 6 年仍未核定實施，肇致部分部落仍處安

全堪慮狀態，危及原住民生命財產安全，難謂允當。 

(一)按內政部 93 年 11 月 3 日發布（94 年 6 月 1 日修正）

重大災害災民安置及住宅重建原則，依該原則肆、三

、長期安置規定：「(一) 偏遠地區原住民部落：……

1.原地重建：房屋毀損戶經評估適宜原地重建或修復

者，除已核發災損戶慰助金外，由縣(市)政府會同鄉(

鎮、市)公所輔導受災戶個別辦理房地重建。2.集中遷

建：中央窗口為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安置對

象以原住民為主，地點則以原鄉安全地點為優先，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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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合法、經濟、快速興建之自助型住宅，並就地取材

，提供在地民眾就業機會。……(5) 遷建計畫之研提

及審核：毀損戶及強制搬遷之危機戶不願承購或承租

現有住宅，而有意願整體遷建者，由縣 (市) 政府研

擬具體遷建計畫及所需經費，並協調運用民間捐款興

建住宅後，提報縣 (市) 災害防救會報核定。(6)遷建

計畫之實施：遷建計畫及所需經費核定後，由縣 (市) 

政府或民間團體據以辦理土地使用變更、規劃設計、

請照、發包、申請撥款興建、配住等後續作業。……

」故依上開原則，有關原住民部落長期安置，可分為

原地重建與集中遷建 2 類，其中原地重建事務，應由

縣 (市) 政府負責辦理；集中遷建事務，有關危險區

域之勘定及危機戶之認定，選定遷建地點，遷建計畫

之研提等先期規劃，均由縣 (市) 政府主辦，並由縣 (

市) 政將遷建計畫提報縣 (市) 災害防救會報核定後

實施，而原民會則作為中央窗口，並籌編預算。本院

為瞭解原住民族生活與居住情形，於 103 年 1 月 20

日至臺中市和帄區松茂及新佳陽部落、1 月 21 日至南

投縣仁愛鄉翠巒及瑞岩部落勘查，發現原住民各族間

生活與文化存有差異性，所居住之位置不同，地理環

境相當複雜，合先指明。 

(二)詢據原民會表示：鑒於地方政府囿於財源，以致原住

民受災戶(危機戶)住宅原地重建或遷居重建問題久懸

未決，爰訂定「原住民族安全家園重建方案」時，將

部落遷建計畫納入重點工作項目，並於 96 年 2 月 6

日函請各縣（市）政府提報遷建經費需求概算後陳報

行政院。案經行政院 96 年 6 月 1 日核定，同時要求原

民會應就部落遷建計畫儘速研擬具體實施計畫。原民

會爰擬定「原住民族部落遷建計畫(草案)」期程自 97

年 1 月 1 日至 99 年底止，預計完成 8 處部落遷建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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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處部落遷建規劃評估，並依評估結果進行後續實質

規劃遷建等，預估經費 31 億餘元。該計畫於 97 年 1

月 3 日陳報行政院，案經行政院交由經建會審議意見

略以：「建議原民會先行擬定原住民族部落遷建計畫

政策方案：……將遷建之辦理原則(包括：危險部落之

認定及公告、居民遷建意願調查、遷建用地選址、遷

建部落房地產權及原有部落房地處理等)，併同相關法

規依據、執行策略、有關財源及預期效益等，擬定一

整體性政策方案，再依此政策方案內容，研擬部落遷

建計畫，俟計畫核定後憑辦，以落實個別遷建計畫執

行之可行性。」等，行政院即於同年 5 月 13 日函請原

民會照經建會審議意見辦理。 

(三)惟嗣後原民會僅於 97 年 11 月 17 日另擬「原住民族部

落遷建先期計畫(草案)」
1
陳報行政院，該計畫雖經行

政院同年 12 月 8 日原則同意，並要求該會參照經建會

等有關機關意見，儘速研議擬定整體部落遷建政策方

案及整體部落遷建計畫。原民會於行政院同意先期計

畫後，雖內部簽核將儘速委託規劃「原住民族部落遷

建方案」，俾據以擬定「整體部落遷建計畫」，惟 98

年 1 月至 99 年 11 月期間，仍僅以辦理原住民族部落

遷建先期計畫為執行策略。99 年 11 月 8 日復另擬「

原住民族部落遷建前置作業計畫(草案)」
2
陳報行政院

，案經行政院於秘書長於同年 12 月 13 日核復原民會

照經建會審議意見：「該前置計畫(草案)僅就部分部

落辦理安全評估前置作業，仍未依行政院 97 年 12 月

8 日函意旨研提整體部落遷建計畫，請原民會儘速研

                                      
1
 零星補助部分地方政府辦理部落遷建之建築用地開發公共工程及部落原地安全堪慮評估暨

建議可行方案評估等事項（預估經費 8,300 萬元、預計期程自計畫核定日起至 98 年 6 月底

止）。  
2
 辦理原住民部落危險區域安全評估、遷居地安全評估、用地取得、興辦事業計畫及公共設

施等，計畫預估經費 1 億 8,000 萬元，計畫期程自計畫核定日起至 101 年 12 月底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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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報核，而 99 年度經費頇俟計畫經行政院核定後始得

動支」辦理。 

(四)惟原民會仍未依上述經建會歷次審議意見辦理，至

100 年 11 月 22 日仍僅就個案部落遷建計畫
3
，陳請行

政院同意於 100 年度「原住民族部落遷建計畫」預算

項下動支，嗣經行政院秘書長 101 年 1 月 3 日核復照

經建會綜整意見，依 100 年度政府公共建設計畫審議

決議，俟整體部落遷建計畫核定後始得動支，並請該

會儘速完成及檢討相關延宕提報責任。其後，原民會

為推動先期計畫，爰於 101 年 5 月 14 日委由中興工程

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興公司）辦理部分部落
4
之

不安全原住民族部落遷建先期作業規劃、現況分析及

遷住需求調查、遷居地安全評估以及協助擬具部落遷

建先期計畫(草案)報行政院等事項。 

(五)又原民會為辦理臺中市政府函報「臺中市和帄區梨山

里新佳陽及松茂部落遷建實施計畫」事宜，於 101 年

10 月 24 日函請行政院同意動支 101 年度預算，案經

行政院交付經建會審議，仍以整體部落遷建計畫尚未

經核定，依「101 年度政府重大公共建設計畫先期作

業審議結果建議事項分辦表」，101 年度經費頇俟該

計畫核定後始得動支，並請原民會儘速研擬整體部落

遷建計畫，報行政院核定後據以實施，及檢討計畫提

報延宕相關責任，行政院秘書長於同年 12 月 17 日核

復原民會照經建會意見辦理。 

(六)原民會為辦理原住民族地區部落後續遷建計畫，雖另

於 101 年 11 月 22 日依上述中興公司調查結果，將「

                                      
3
 南投縣政府函報「南投鄉仁愛鄉發祥村瑞岩部落 32 戶擴建計畫」初步規劃及可行性評估方

案。  
4
 以經建會 99 年度委託國立成功大學辦理「非莫拉克颱風災區環境敏感地區聚落安全評估」

總結評估報告，所提出之 35 處不安全之原住民族部落，及部分地方政府提出不安全之原住

民部落為工作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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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部落遷建先期計畫延續計畫(草案)」陳報行

政院，案經行政院交付經建會審議結果，仍以該延續

計畫係辦理宜蘭縣、新竹縣、臺中市、南投縣、花蓮

縣等 9 處有潛在危害之部落遷建先期規劃，考量計畫

執行地區、工作項目與前期「原住民族部落遷建先期

計畫」多所重複，建請原民會予以釐清，於後續整體

部落遷建計畫中，補充說明前期計畫及現行相關計畫

之執行成效，未同意該延續計畫，並請原民會儘速研

擬整體部落遷建計畫報核。行政院秘書長於 102 年 2

月 7 日核復原民會依照經建會綜整意見辦理。嗣原民

會針對經建會 101 年度屆期計畫評核，提出說明略以

：「本計畫案因配合政策調整執行，屬於退場計畫，

本會目前已就整體遷建計畫方案，調整計畫方案內容

，預計 102 年 12 月調整完成本計畫方案各項審查及行

政作業後，報請行政院審議」，惟迄今原民會仍未提

出相關具體作為。 

(七)復據原民會表示：經建會建議遷建計畫之辦理原則，

與「重大災害災民安置及住宅重建原則」內容大致相

近，而後者明訂原民會為原住民族部落集中遷建之中

央窗口。又經建會之建議係採「由上而下」推動，該

會考量整體性遷建政策方案涉及經費計算基礎及財務

規劃，宜「由下而上」由地方政府就遷建個案完成先

期規劃，經統整遷建戶數及所需經費，再會商有關機

關討論財源籌措方式，才有助於做成可行之政策方案

。該會鑒於地方政府囿於財源，無力研提個案遷建計

畫，故研訂「原住民族部落遷建先期計畫」，擬補助

地方政府先完成遷建先期計畫，再辦理遷建計畫，因

該先期計畫業奉行政院同意在案，乃認行政院係請該

會先完成各部落遷建先期計畫後，再根據各部落遷建

先期規劃成果，儘速研擬「整體部落遷建計畫」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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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後據以實施。惟該會嗣後於 99 年 11 月 8 日、101

年 10 月 24 日及 101 年 11 月 22 日 3 次陳報之後續計

畫，均經行政院核復依「原住民族部落遷建計畫（草

案）」經建會審議意見，先行研擬整體遷建方案，與

該會上開認知確有落差。惟該會始終未與經建會進一

步溝通，加以澄清。 

(八)綜上，原民會辦理原住民族部落遷建計畫過程，因就

該計畫之辦理原則與經建會認知不同，復因行政院同

意該會所報「原住民族部落遷建先期計畫」，遽認行

政院對於經建會之審議意見並不堅持，該會乃朝先完

成各部落遷建先期計畫後，再根據各部落遷建先期規

劃成果，研擬「整體部落遷建計畫」報院核定方式進

行，故遲未積極研擬具體可行之整體性部落遷建政策

方案，造成後續陳報之各項有關計畫均遭行政院退回

之結果，該會未即時提出說明認知之差異，加以經建

會未考量原住民族文化差異性與居住地理環境位置複

雜性，一再主張頇先擬定「整體部落遷建計畫」政策

方案，雙方未能充分溝通，意見遲遲無法整合，致該

計畫(草案)提出迄今已逾 6 年仍未核定實施，肇致部

分部落仍處安全堪慮狀態，危及原住民生命財產安全

，難謂允當。 

二、原民會未恪遵預（概）算編製規定，審慎考量計畫執行

能力，覈實編列計畫預算，致年度預算執行率偏低，影

響政府資源統籌分配運用；復未依經建會審議意見，於

中長程個案計畫未核定前，先行動支預算，核屬不當。 

(一)按中央政府中程計畫預算編製辦法第 26 條規定：「各

主管機關應參酌已核定個案計畫之情形，在其獲配各

年度歲出概算額度範圍內，配合擬達成之年度施政目

標，本零基預算精神，重行檢討各項新興或延續性計

畫，並排列優先順序後，依各年度總預算編製作業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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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編製歲出概算，函報行政院。」依經建會所訂 97

至 101 年度「政府重大公共建設計畫先期作業編擬手

冊」計畫編報原則之規定略以：執行機關應考量保留

款及執行能力，覈實編列經費。 

(二)「原住民族部落遷建計畫」97 至 101 年度預(概)算之

編列，均頇依各年度「政府重大公共建設計畫先期作

業編擬手冊」規定，辦理先期作業審議。據審計部查

核結果，行政院 96 年 10 月 17 日函送之「97 年度政

府公共建設計畫先期作業審議結果(公務預算)建議事

項分辦表」有關經建會就該計畫
5
之審議意見，係載明

「97 年度經費頇俟實施計畫報核後始得動支」，又經

建會 97 年 4 月 7 日就該計畫之審議意見，係建議原民

會先行擬定一整體性政策方案，再依此方案研擬部落

遷建計畫，俟計畫核定後再據以執行，以落實個別遷

建計畫執行之可行性。惟原民會於辦理該計畫 98 年度

先期作業時(97 年 2 至 7 月期間)，未衡酌整體部落遷

建方案及遷建計畫尚未經行政院核定，審慎考量計畫

執行能力，即編列 98 年度預(概)算 1 億 7,910 萬元
6
，

致經建會就該計畫 98 年度政府公共建設計畫先期作

業審議意見，仍表示「98 年度經費頇俟執行計畫奉院

核後始得動支」，肇致 98 年度所編列預算，因整體部

落遷建計畫未經行政院核定而無法動支。 

(三)又原民會嗣後辦理該計畫 99 至 101 年度先期作業時，

仍未審慎考量計畫執行能力，分別編列 6,000 萬元、

6,000 萬元、3,000 萬元，致經建會審議該等年度先期

作業意見，均要求各年度預算頇俟該計畫核定後始得

動支，肇致該計畫 99 至 101 年度預算亦因整體部落遷

建計畫尚未經行政院核定，年度預算實際支用率分別

                                      
5
 97 年度先期作業編列於「國土復育策略方案暨行動計畫-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項下。  

6
 98 年度先期作業編列於「國土保育計畫-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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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 40.85％、0％、7％。該計畫迄今仍未經行政院核

定，原民會未依上述審議意見辦理，即分別於 99、101

年度預算，先行動支 2,451 萬餘元、210 萬元，補助

南投縣政府、屏東縣政府及臺東縣政府辦理部落遷建

相關費用。嗣後原民會雖查復上開年度結餘款均高於

該計畫各年度所編列經費，惟未經核定即先行動支，

仍與規定不符。 

(四)綜上，原民會未恪遵預（概）算編製規定，審慎考量

計畫執行能力，覈實編列計畫預算，致年度預算執行

率偏低，影響政府資源統籌分配運用；復未依經建會

審議意見，於中長程個案計畫未核定前，先行動支預

算，核屬不當。 

三、原民會未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

規定，就計畫型補助款訂定管考規定，有效掌握補助計

畫執行情形，並就計畫執行進度嚴重落後者，適時提出

管考意見，督促其確實檢討改進，均有疏失。 

(一)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中央政府各主管機關應就本機關與

所屬機關計畫型補助款之執行，訂定共同性或個別計

畫之管考規定；其管考內容及方式如下：一、明定補

助計畫之辦理期程及完成期限。二、訂定補助計畫執

行之查核點及管考週期，並定期進行書面或實地查核

。三、前款查核項目，包括計畫執行進度、整體經費

與補助款支用情形、受補助之直轄市、縣（市）政府

內部控管機制及計畫執行效益等。」同辦法第 19 條規

定：「中央對直轄市、縣（市）政府補助款之撥付及

執行，除應依各年度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

點有關規定辦理外，計畫型補助款並依下列原則處理

：…。二、各項計畫經費執行結果如有賸餘，其賸餘

應按中央補助比率繳回國庫。但補助款賸餘未超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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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幣十萬元時，該受補助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得

免予繳回。…」。 

(二)查本計畫係屬計畫型補助案，惟原民會於計畫執行情

形，未依上述規定，針對本計畫型補助款之執行，訂

定共同性或個別計畫之管考規定，致該計畫執行期間

，該會均未就補助計畫之執行進度及補助款支用情形

等事項辦理查核，據以有效掌握補助計畫執行情形，

肇致部分補助計畫(如補助南投縣政府辦理「南投縣仁

愛鄉翠華村翠巒部落原居地安全勘虞評估暨建議可行

方案評估計畫」，契約履約期限為 99 年 12 月，迄 102

年 5 月底止，已逾 2 年 5 個月，仍在辦理可行性評估

報告修正中)，執行進度嚴重落後，未適時提出管考意

見，據以督促受補助機關檢討改進，影響計畫執行成

效；又部分補助計畫已結案 2 至 3 年餘，惟執行賸餘

經費，受補助地方政府仍未依上述規定，依補助比率

繳回原民會，俾辦理後續繳回國庫事宜。據原民會查

復表示，該會後續相關計畫之推動，將確實訂定相關

管考規定，以落實追蹤考核各補助計畫執行情形；補

助新竹縣、高雄市、屏東縣、台東縣、南投縣等之原

住民族部落遷建計畫，均已辦結在案，該地方政府執

行賸餘款業已繳庫；自 97 年起已請受補助之地方政府

本權責完成原住民族部落危險區域、危機戶勘定及尋

找擬遷居地等遷建計畫事宜，惟地方政府未積極完成

，致影響整體部落遷建計畫進程及預算執行。 

(三)綜上，原民會未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

助辦法」規定，就計畫型補助款訂定管考規定，有效

掌握補助計畫執行情形，並就計畫執行進度嚴重落後

者，適時提出管考意見，督促其確實檢討改進，均有

疏失。 

四、原住民族部落安全防治及遷住事項，涉及跨域整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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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會欲整合各部會之重建資源，恐力有未逮；為因應大

規模災害，中央政府允宜考量常設專責統籌規劃調度災

害防救能量之相關執行機關可行性，積極整合現有災防

體系，以利於複合災害的應變與管理。 

(一)按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5 條規定：「政府應建立原住民

族地區天然災害防護及善後制度，並劃設天然災害防

護優先區，保障原住民族生命財產安全。」復依行政

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組織條例第 1 條規定，原民會主管

全國原住民族事務。同條例第 7 條規定：「經濟及公

共建設處掌理下列事項：一、原住民產業、經濟、住

宅部落與社區生活環境設施改善之規劃、協調、輔導

及審議事項。…。七、原住民部落安全防治及遷住之

規劃、協調及輔導事項。…」依上開法律規定，原民

會係全國原住民族事務主管機關，並主掌原住民部落

安全防治及遷住之規劃、協調及輔導業務。 

(二)依內政部發布重大災害災民安置及住宅重建原則，有

關原住民部落長期安置，本應由縣 (市) 政府負責辦

理；其中集中遷建事務，則由原民會作為中央窗口，

並籌編預算。該會鑒於地方政府囿於財源，以致原住

民受災戶(危機戶)住宅原地重建或遷居重建問題久懸

未決，爰依上開原住民族基本法規定，本於權責訂定

「原住民族安全家園重建方案」，並將部落遷建計畫

納入重點工作項目，經陳報行政院核定。惟按重建方

案之目標有：部落聯外道路、部落內道路及產業道路

改善、河川整治、山坡地及野溪整治、居住安全堪虞

整治、部落遷建計畫、公共設施災後復建等，工作內

容更涵括土地取得、財務方案、文化傳承、人文產業

、交通水利、衛生醫療、社會福利、生計維持、基礎

設施、減災防災工程等面向，皆屬跨域整合範疇，涉

及交通部、經濟部（水利署）、內政部、農委會（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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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局、林務局）主管業務，該會對於原住民族事務雖

責無旁貸，惟欲整合各部會之重建資源，協同戮力推

動，以積極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恐力有未逮。 

(三)又按災害防救法第 3 條第 1 項規定：「各種災害之預

防、應變及復原重建，以下列機關為中央災害防救業

務主管機關：一、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災害：內

政部。二、水災、旱災、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

線路災害、礦災：經濟部。三、寒害、土石流災害、

森林火災：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四、空難、海難、陸

上交通事故：交通部。五、毒性化學物質災害：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六、其他災害：依法律規定或由中央

災害防救會報指定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對於各種災害之預防、應變及復原重建之業務，訂有

中央主管機關，並於同條第 2 項規定其主管災害防救

業務之權責如下： 

１、中央及直轄市、縣（市）政府與公共事業執行災害

防救工作等相關事項之指揮、督導及協調。 

２、災害防救業務計畫訂定與修正之研擬及執行。 

３、災害防救工作之支援、處理。 

４、非屬地方行政轄區之災害防救相關業務之執行、協

調，及違反本法案件之處理。 

５、災害區域涉及海域、跨越二以上直轄市、縣（市）

行政區，或災情重大且直轄市、縣（市）政府無法

因應時之協調及處理。 

(四)近年來隨全球氣候環境變遷，世界各地均發生各種不

同類型的災害，災害的規模、影響與損失屢創新高，

臺灣地區受到氣候變遷的影響災害的規模與頻率也將

持續增高。為具備因應大規模災害的處理能力，事前

應有充分的規劃，災害的應變工作需要各部門跨領域

的整合與上下不同層級的民眾與行政單位的合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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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提升整體防災、減災及救災效能，減低災害可能的

威脅與損失。據此，於中央政府組織改造時，允宜考

量常設專責統籌規劃調度災害防救能量之相關執行機

關可行性，積極整合現有災防體系，以利於複合災害

的應變與管理。 

調查委員：馬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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